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102年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總預算編審與督導

執行

一、編定 103年度本

市地方總預算編

製作業手冊。

二、審編 103年度本

市地方總預算案。

1.103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其中編製要點部分，係以

行政院統籌訂定「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度直轄市及縣（市）地方總

預算編製要點」作為審編依據。

2.其餘非屬編製要點規定部分，則配合業務實需及市府財政現況，

只調降或持平不調升之緊縮原則，修訂本市各項費用標準，以供

各機關編列預算之依據。

1.為穩健財政，控制歲出規模，本市地方總預算編審作業，仍賡續

實施中程計畫預算制度，將計畫與預算作跨年度之分配並與財政

負擔能力相結合，以妥適配置有限資源；囿於財劃法修正草案尚

未通過，又預估 103年度歲入財源籌措極為有限，為配合市議會

減赤之決議，爰仍以量入為出為原則，連續第 4年採取支出縮減

措施，先刪減各機關基本維持運作經費必要項目 20％，其他項目

30％後，再本零基預算精神通盤檢討，統籌運用調整資源配置至

法定必要、基本運作及中央補助配合款等項目。

2.依據上述縮減措施計算並核定各主管機關 103-106年度中程計畫

預算額度，請各主管機關在分配額度內，依 103年度本市地方總

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妥為編製概算及規劃中程施政計畫項目；並為

有效控制歲出規模，本府訂頒 103年度歲出概算編製應行注意事

項，請各機關應在歲出概算額度內優先編足法定及市長政策經費，

非屬中央補助款項目及自行籌有財源項目，所編列之概算均不得

超出本府核定之歲出概算額度，若確有重大影響業務推動事項之

其他需求，則俟審議情形及財源籌措狀況後再行研處。

3.因應當前財政極為困難及市議會決議，除採取支出縮減措施外，

員額精簡控管比例由 5%提高至 7%，約聘僱、職工及業助等列管出

缺不補，以緊縮人事費用；並要求各機關應切實落實零基預算精

神，配合施政重點需要，將原有的計畫項目預算重新檢討其優先

順序及實施效益後覈實編列，以有效整合運用預算資源。

4.依據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議決議，擬定各機關歲出預算額度簽報核

定，分行各機關據以編製預算，並彙編本市 103年度地方總預算

案，依照地方制度法及與高雄市議會協商期限，於 102年 9月 14

日送請市議會審議。

5.103年度總預算案歲入 1,206.72億元、歲出1,326.72億元，歲入

歲出相抵差短 120億元，較 102年度 135.04億元減少 15.04億元，

為合併後連續3年下降。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三、依法發布 102 及

103 年度地方總

預算。

四、依法核定各機關

分配預算。

五、嚴適預算執行，

增益計畫經費效

能。

貳、事業預算編審與督

1.102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由市議會於第 1屆第 8 次臨時會議第

5、6次會議三讀通過後，旋將審議結果依法於 102年 2月 18日發

布，並刊登 102年春字第12期市府公報。

2.103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因市議會未能於第 1屆第6次定期會及

第1屆第10次臨時會完成審議，預定再召開第 1屆第11次臨時會

繼續審議。

1.根據各機關提報計畫實施進度，依法核定102年度歲入、歲出分配

預算數，督導各機關嚴格執行，力求避免變更計畫，撙節經費開

支，期有效發揮財務效能。

2.103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因未完成法定程序，為免影響基本業務

運作，各機關已依「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未能依限完成審議之預算

執行補充規定」辦理預算暫分配作業。

1.嚴格審核各機關申請動支 102年度第二預備金案，計核准 78案，

金額4億9,922萬 4,301元，將依預算法第 70條規定，彙整編具

動支數額表後送請市議會審議。

2.為有效控管年度決算收支差短，降低本府舉債數額，以 102 年 8

月 30日高市府主公預字第 10230871800號函規定，各機關經資門

採購標餘款，除應急要事項並專案經本府核准辦理外，均以預算

餘數處理，不得動用，至其他經費，則仍應確實檢討節支、減支，

力求撙節。復於同年11月 28日高市府主公預字第10231164300號

函規定，除依各機關預估歲出預算賸餘數控管支出外，採購賸餘

款部分除應安全急要事項且可於下（103）年度 1月 15日前完成

驗收付款，並經專簽本符合准辦理外，一律不得動支，以有效達

成年度決算收支平衡。

3.有關年度預算保留部分，嚴密歲出保留作業並從嚴審核專案保留

案件，101年公務預算保留數總額為 52.87億元(不含以前年度)，

占歲出預算比率為4.03%，其中專案保留數 13.49億元，較 100年

度減少 31.15億元，減幅 69.78%，占保留數總額 25.52%，較 100

年度41.9%減少 16.38個百分點。

4.督促各機關積極辦理中央補助一般性計畫項目預算執行，市府102

年度一般性補助款考核結果，「社會福利」、「教育」及「基本設施」

等3面向成績均高於 90分，僅「財政績效與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

面向未臻理想，已請有關主政機關研謀改進措施並積極辦理，以

有效提升市府103年度考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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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執行

一、審核彙編103年

度附屬單位預算

及綜計表。

二、整編102、103年

度附屬單位預算

審定表。

三、審核各特種基金

分期實施計畫及

收支估計表。

四、督導各特種基金

計畫實施進度及

1.依行政院訂頒「103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及「103年

度直轄市及縣(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規定，檢討

修訂 103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各項編製規範及各項

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另共同項目編列基準部分，考量本府財政

現況，採調降不調升及預算編製一致性原則，另訂補充規定，以

供各基金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之依據。

2.為應各基金業務需要，針對本府業權型及政事型基金預算科目進

行檢討增修訂，於 102年 5月9日、7月 5日及 8月 23日函頒各機

關，自103年度預算起適用。

3.103年度本市各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計編列 27個基金，與

上年度相同，係「公共汽車管理處」完成民營改編清理預算、「大樹

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裁撤不再編列，減少 2個基金；為加強市

有財產開發與投資，新增「市有財產開發基金」、為推動生態城市

永續綠建築環境，新增「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增加 2個基金。

4.103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案由各營(事)業機關擬定經營政策、重要投

資計畫、業務計畫等據以擬編年度預算，經審核彙案編成綜計表，

計編列業權型基金總收入67.55億元、總支出 88.04億元、淨虧絀

20.49 億元，政事型基金來源2,147.62億元、基金用途 2,158.83

億元、淨短絀 11.21億元，各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及其綜計表於

102 年 9 月 14日高市府主公預字第 10230932000號函，隨同 103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送請市議會審議。

1.102年度各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經市議會第 1屆第 8次臨時會議

第5、6次會議三讀通過後，旋將審議結果依法發布並刊登 102年

春字第12期市府公報，完成法定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之

彙編。

2.103年度各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截至 102年底止市議會二讀會審

議中，未能依法定期限完成審議程序，預定於第 1屆第11次臨時

會繼續審議，未完成法定程序前，適用「高雄市地方總預算案未能

依限完成審議之預算執行補充規定」辦理，以免影響各基金基本業

務運作。

各基金管理機關依 102年度預算計畫實施進度擬編之分期實施計畫

及收支估計表，第一期於 102年度 2月 10前、第二期於 102年 8月

10日前報由各基金主管機關核定後，轉送主計處審查備案，並依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實施督導，期各

特種基金管理機構嚴密有效執行預算。

1.為提升資本支出預算之執行，請各基金管理機關機構於預算籌編

時，確實考量計畫之執行力並覈實編列預算；另為有效控管年度

決算收支差短，降低本府舉債數額，於102年 9月 17日以高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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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績效並監督

財務狀況。

參、會計與決算

一、辦理市府總會計

事務。

二、彙編101年度高

雄市地方總決算

暨附屬單位決算

及綜計表。

三、編製 102年度高

雄市地方總預算

暨附屬單位預算

半年結算報告及

綜計表。

四、督導各機關學校

會計業務。

五、實施會計業務訪

主事預字第10230935200號函示，凡基金支出(用途)係由市庫財

源補助者，比照公務預算撙節措施，且非緊急必要支出，應避免

辦理補辦預算及併決算。

2.年度進行中適時實施督導各基金預算執行與考核，提升經營績效

及資源使用效益，102年度本府所屬27各基金管理機關計有20個

達成預期盈(賸)餘(或虧絀)，達成率為74%，符合預期目標

(70%)。

辦理高雄市總會計事務，編製總會計報告，顯示預算執行狀況，作

為財務管理及施政推行參考：

1.每月編製總會計報告，於次月 10日前寄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審計

部高雄市審計處。

2.將總預算歲入歲出預算執行狀況表每月登載主計處網站，供各界

參用。

依地方制度法第 42條規定，依限於會計年度結束後 4個月內彙編

101年度高雄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函送審計部高

雄市審計處依法審定。

依決算法第31條準用第26條之1規定，彙編102年度高雄市地方總

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依限於 8月底前函送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依法查核，藉檢討上半年預算執行情形，加強

下半年預算之執行。

1.請機關每月填報歲入、歲出執行狀況表瞭解預算執行結果，且按月

抽核各機關學校會計月報，發現錯誤情形均促請查明或更正，並

於下月份繼續抽核確認；另製作抽核紀錄，按年辦理考核獎懲，

確保會計報告之品質。

2.訂定「高雄市政府102年提升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率實施計畫」，函

頒各機關據以執行，依計畫彙整資本支出預算執行情形及預估至

年底執行率，提報市政會議加強督促，以提升市府整體預算執行

率及避免年度結束保留過多情形，並已完成 101年度資本支出預

算執行考核作業。

3.研訂「高雄市政府主計處督促各機關學校清理懸帳實施計畫」，並

依計畫落實列管各項目，確實督促清理並檢討防範新懸帳的發生，

有效提升財務管理效能。

1.辦理各機關學校會計業務訪視，以收入作業管理、出納及財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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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及辦理業務講

習。

肆、公務統計

一、強化各機關公務

統計作業執行與

管考，提升統計

品質。

二、建構重要市政統

計指標體系，具

體衡量施政績效，

提升城市競爭力。

三、精進各類統計書

刊編印及分析報

告撰研，提供施

政決策所需。

管理、會計事務處理、內部控制作業及資本支出預算執行作業為訪

查重點，市屬一級機關由本處派員實地抽查，計訪視 21個機關，

二級機關學校責由主管機關派員辦理，計訪視 79個機關學校。訪

查結果及建議事項函各受訪機關學校檢討改進，並督促追踨其辦

理情形，另彙整應行改善之共同性事項請各機關學校注意改進辦

理。

2.加強業務講習教育訓練，計辦理政府審計與內部審核、各項會計資

訊管理系統、監辦採購法規與實務案例分析、內部審核基礎實務及

決算編製作業等講習共 7場次計 824人次，有效增進會計人員專

業知能，提升處理會計事務能力。

1.為強化本府各機關統計工作之辦理及提昇統計品質，依據「高雄市

政府公務統計考核要點」，102年 8月至 9月辦理各局、處、會公務

統計工作考核。就各機關統計方案實施情形、統計資料時效、確度、

提供與應用成效等事項辦理稽核複查。考核情形彙編「高雄市政府

102年公務統計考核報告」函各受核機關就建議及改進事項研參辦

理。

2.為健全本府統計資料發布，依行政院頒訂「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要

點」，不定期查核各機關統計資料預告與發布作業情形。102年 1

月、4月、7月及10月辦理 4次查核作業。查核結果函各受查機關依

建議事項更新修正，提升政府統計公信力。主計處網站亦建置市府

統一預告發布窗口供各界查詢。

1.主計處推動各機關業管重要市政統計指標建置，俾具體衡量市政

推動績效，提供市政建設規劃參據。

2.研編本市重要市政環境統計指標，編製完成 96年至 101年「綠能

指標」（5大面向 21項指標）及 94至 101年「宜居環保城市指標」

（7大類 35項指標），展現本市溫室氣體減量成效，建立生態城

市所需參考統計指標，提供本府各項環境政策施政決策參考。

1.因應市政決策所需，主計處依據各機關公務統計資料，按月彙編「

高雄市統計快報」（計 9類、223項統計指標）及「高雄市統計月報

」（計17類、69表）等電子書刊；按年彙編101年「高雄市統計年

報」（計18類、237表）及「高雄市統計手冊」（計14類、538項統

計指標）；另為強化本市性別主流化業務推動，於 102年 9 月彙

編完成2013年「高雄市性別圖像」。上開書刊皆刊布於主計處網站，

俾利各界參考運用。

2.本府推動各機關職務上應用統計專題分析之撰研，提供市政決策

參用，102年各機關共完成 93篇；其中主計處撰提「100年工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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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置社會經濟資

料庫決策應用系

統，協助市政發

展。

伍、經濟統計

一、物價調查與統計

分析

服務業普查區域經濟發展專題分析」、「高雄市公共圖書館資源使

用概況」及高雄市物價變動概況等 33篇應用統計分析，並刊布於

主計處網站供各界參閱應用。

1.市政決策所需參考資料廣泛，產製機關眾多分散，為使各機關決策

單位及時取得所需資料，主計處102年起分3年編列預算辦理「高雄

市政府社會經濟資料庫決策應用系統」建置作業。

2.102年資訊系統資料庫除涵蓋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資料，第一階段

並已蒐集經濟、教育及衛生類重要決策資料納入系統。系統上線後，

藉由公務統計制度之資訊化即時產生與獲取所需資訊，並可整合具

決策價值統計資訊，提供跨機關資料查詢及應用，提升決策品質，

強化統計應用，協助各項施政建設發展。

1.辦理本市消費者物價調查，反映物價水準

(1)依據「高雄市消費者物價調查實施計畫」之規定，按旬辦理本

市消費者物價調查，派員前往各零售市場調查生活用品及勞務

等查價項目，102年調查項目由101年之 424項增為480項(增

柿子、飲用水設備等56項)，並將同質性高者整併精簡為 370

項目群。

(2)按月編算本市消費者物價總指數、7大類及40中分類指數，分

析物價變動情形，並刊布於主計處網站供各界參考。

(3)按月將消費者物價指數及物價變動分析，並於主計處網站刊布

「高雄市物價統計月報」電子月報，提供各界參考。102年並增

編按商品性質別、購買頻度別及特殊等3種分類指數統計表。

(4)102年 1月完成每 5年改編1次之「高雄市消費者物價指數」、「

高雄市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基期改編作業，重新檢討權數結構

及修訂查價項目，以維持指數之代表性及敏感度，並正式採用

新查價項目及權數結構計算方式，且於 2月起發布 1月新基

期指數。

2.辦理本市營造工程物價調查，反映營造工程物價水準

(1)依據「高雄市營造工程物價調查實施計畫」，由工務局所屬工

程單位、水利局、教育局所屬學校等辦理勞務類項目查價工作，

另材料類部分則由主計處負責查價。

(2)按月編算本市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材料類及勞務類指數，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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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間經濟活動調

查

工程類別分編建築工程及土木工程兩種複分類指數，分析本市

營造工程物價變動情形，並於主計處網站刊布「高雄市物價統

計月報」電子月報，提供各界參用。

1.102年 2月底完成101年本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共計訪查樣本家

庭 2,200戶，所得資料於102年 10月編製「高雄市家庭收支調查

報告」電子書光碟分送及刊布於主計處網站，供各界參考。102年

本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於102年 12月開始實地訪查。

2.102年按月辦理之家庭收支記帳調查樣本家庭計 165戶，由記帳戶

按日記載詳細收支帳，所獲資料經審核整理，按月將結果表寄送

行政院主計總處彙辦。

3.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及中央各部會辦理各項調查，按月辦理人力

資源調查、各業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2項；按半年辦理汽車貨運調

查 1項；按年辦理動向、職類別受僱員工薪資、營造業經濟概況及

人力運用等調查 4項；不定期辦理婦女婚育及就業、工作環境安全

衛生狀況認知及國民幸福指數主要指標補充調查等 3項；另於102

年增辦調查有主力農家經營概況、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

攤販經營概況、服務業營運及投資試驗等調查 4項，共計14項調

查工作；調查所得資料經審核整理後，按時陳送各相關機關彙辦，

並依實際情況撰擬相關通報及專題分析，提供市政參用及上網公

告各界。上開基層統計調查網辦理工作業經綜合評比，102年度榮

獲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考核各縣市結果第 1級特優(相當於全國第

1名)。

4.另 10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工作，本市考評結果業經行政院核定，

榮獲優等第1名。另本市38區公所有22區（占本市57.9％）獲獎

各區表現優異，其中三民區並榮獲全國各縣市鄉鎮市區第 1名，

上開普查表現優異之區公所，特於 102年第 104次市政會議，由

市長公開表揚並頒獎以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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